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相關服勤單位環保役役男分發作業規定

1、 分發作業應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訓練所、各服勤單位代表及全體環保役役男（以下簡稱役男）公開辦理分發，以性向、專長並顧及役男戶籍地、志願順序及分發成績進行相關作業。

2、 分發成績以軍事基礎訓練成績占百分之四十，專業訓練成績占百分之六十為計算基準。
3、 分發作業日期於每一梯次專業訓練最後1日辦理，並於公開作業前將服勤志願優先順序表分發各役男，役男應填妥戶籍地及服勤單位優先順序之志願（服勤單位需全數填滿，不得遺漏），於公開分發作業前繳交。

4、 優先分發之條件：

（一）符合內政部役政署所訂「優先分發（含調返）戶籍地或附近地區服役之條件」或「替代役役男特殊困難請調原則」者，可優先分發至戶籍地（詳見附件）。

（二）如人數超過服勤單位所需人數，則以分發成績高低排定優先順序；超出名額或戶籍地無服勤單位之役男則分發至鄰近戶籍地之服勤單位服役。

5、 非屬上列優先分發之役男，則採役男所填志願順序辦理分發作業，如選填該服勤單位為第1志願之役男人數超過所需人數時，則以下列順序辦理分發作業：

（一）第1順位：役男戶籍位於該服勤單位所在地且分發成績達全班分發成績平均值（含）以上者。

（二）第2順位：役男戶籍非位於該服勤單位所在地，但分發成績達全班分發成績平均值（含）以上者。

（三）第3順位：役男戶籍位於該服勤單位所在地，但分發成績未達全班分發成績平均值者。

（四）第4順位：役男戶籍非位於該服勤單位所在地且分發成績未達全班分發成績平均值者。

六、如上述相同順位役男人數仍超過服勤單位所需人數時，則以分發成績高低排定優先順序；無法以第1志願完成分發之役男，則待選填該服勤單位之第1志願役男辦理分發作業完成後，依其第2、第3志願以此類推辦理相關作業至全部分發完成。

七、上述因家庭因素或選填志願採戶籍地優先分發之服勤單位，僅適用於直轄市及縣（市）環保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含訓練所、檢驗所、環保警察隊）為不分區之服勤單位，無戶籍地優先分發之適用，直接以分發成績高低作為分發依據。
八、如屬替代役回役役男，未取得軍事基礎訓練成績者，其分發作業成績之計算方式以專業訓練成績佔100％為計算標準。
附件：

服替代役役男申請優先分發（含調返）戶籍地或附近地區服役之條件
一、家庭因素申請服替代役經核准者。
二、政府核列為低收入生活扶助戶之家庭者。
三、役男父母或兄弟姊妹服常備兵役或替代役，因作戰或因公死亡者（以1人為限）。
四、兄弟姊妹2人以上同時服軍官役、士官役、士兵役或替代役之現役，皆未分發至戶籍地或附近地區服役時，其中服替代役之役男一人，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於軍事基礎訓練後，呈報需用機關審查，於專業訓練結訓分發服勤單位時，以戶籍地或附近地區分發；或於分發後之服役期間，向服勤單位申請，呈報需用機關審查，由該機關視服勤需要，逕依權責調返戶籍地或附近地區服勤。
註：
1、 服替代役役男申請優先分發（含調返）戶籍地或附近地區服役之條件二：政府核列為低收入生活扶助戶之家庭者，含社政機關之低收入戶及役政機關核列之甲、乙、丙級生活扶助戶。戶籍地係指由政府核列為低收入生活扶助戶之家屬設籍所在地。
2、 服替代役役男申請優先分發（含調返）戶籍地或附近地區服役之條件四：兄弟姊妹戶籍地審查係以同一戶籍內之家庭成員始得申請，各人之役期至少需尚餘6個月以上；其中1人已在戶籍地、附近地區服役（勤）或服補充兵者，其他不得提申請。附近地區之標準係指戶籍地臨近之縣（市）為界定。
3、 符合申請條件而其戶籍地或附近地區無需求員額時，可保留其申請資格，俟有出缺時優先調返。

替代役役男特殊困難請調原則

一、替代役役男符合下列特殊困難條件之一者，得請調回戶籍（居住）地或附近地區之服勤單位（處所）服役：

（一）役男家屬患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具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證明卡），除役男及有照顧能力之直系尊親屬一人外，無其他直系尊親屬者。

（二）役男已婚並育有十五歲以下子女，除役男及配偶外，無其他直系尊親屬或直系尊親屬均已年滿六十五歲者。

（三）役男育有十五歲以下子女，於服役期間配偶亡故、失蹤、離異、身心障礙、重大傷病或服刑者。

二、役男符合前項各款者，得備妥相關證明文件向服勤單位提出申請，並由需用機關核定。

三、同一原因申請請調以一次為限。另請調單位限於同一勤務性質機關。

四、於同一單位服役未滿一個月或距離服役期滿一個月以內者，不得請調。

附註：一、役男之家屬列計，準用「役男申請服替代役辦法」之規定辦理。

二、重大傷病之定義請參照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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